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乡（镇）街办“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室运行维护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说明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按照相关规定，在全区建立了 19个
“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室，职能是保障“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室日

常办公运行。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要求。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

支持方式概况。

保障每个“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室办公费、网络服务费、管理

维护费、代表开展活动的补助费。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

保障全区13个乡（镇）1个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活动正常运转，

共有19个代表之家（其中：平地镇2个、仁和镇2个、大龙潭2个、前

进镇2个、布德镇2个），预算每个0.6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乡（镇）街办“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室运行维护费。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

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主要由各乡（镇）负责管理和细化，按照各乡（镇）“人大代

表之家”活动室管理办法开展工作。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



行。

根据工作要求，事前开展评估。申报内容符合客观实际，申报

项目合理可行。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按照2021年年初预算相关规定，我单位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项

目申报，2021年3月经攀枝花市仁和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

算的通知（攀仁财〔2021〕1号文件），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区财政年初预算下达指标 11.4 万元，调整预算追减 10.8 万元，

用于划拨到各乡（镇）直接支付“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室经费，

2．资金到位。

区财政下达指标0.6万元。实际是支付给金江镇“人大代表之家”

活动室维护费，由于金江镇财政托管，财政资金不能直接划拨，由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代拨付。

3．资金使用。

实际使用资金0.6万元。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

度执行，及时处理账务，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

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由各乡（镇）按照要求组织实施。

（二）项目管理情况。

对个别乡（镇）项目开展情况抽查。

（三）项目监管情况。

由于财政直接划拨到各乡镇，主要由各乡（镇）进行管理。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1.仁和镇 1.2 万元；2.前进镇 1.2 万元；3.中坝乡 0.6 万元；4.

啊喇彝族乡 0.6 万元；5.大田镇 0.6 万元；6.平地镇 1.2 万元；7.

大龙潭彝族乡 1.2 万元；8.太平乡 0.6 万元；9.福田镇 0.6 万元；

10.布德镇 1.2 万元；11.同德镇 0.6 万元；12.务本乡 0.6 万元；13.

大河中路街道 0.6 万元。14.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0.6 万元（其中：

金江镇 0.6 万元下达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财政指标中，由区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转账支付）。

（二）项目效益情况。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之家”服务保障作用，成为代表密切联系

人民群众的“民意窗”和“连心桥”。深入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民
生实事我监督”“乡村振兴我出力”三大行动，引导全区各级人大代

表用心用情用力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疫

情防控、森林草原防灭火、非洲猪瘟防控、道路交通安全、长江

禁捕退捕五项重点工作 8400余人次，视察调研 120次，履职活动、

志愿帮扶活动 878次。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深化代表活动阵地建设，有主题、有重点、

有实效地组织和指导代表开展闭会期间活动，不断丰富人大代表

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畅通代表反映群众意见和诉求的

途径。
（二）存在的问题。

预算执行管理有待加强；资金使用合规性需进一步完善。

（三）相关建议。

无。


